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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花蓮縣青年暑期職場體驗實施計畫 

花蓮職探所 Summer Work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計畫緣起 

為增進青年了解職場，及早規劃職涯，本府規劃多元青年職場體驗計畫，

職場領域包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。本計畫著重於在地產業、推動社會公益

相關之非營利組織做為職場體驗領域，為花蓮以外大專校院青年提供具啟

發性的多元體驗機會，協助其適應職場環境，促進職涯發展。透過僱用補

助措施，使青年能夠深入探索花蓮的在地產業與工作環境，創造青年職場

體驗機會以及東漂探索體驗。 

貳、計畫目標  

一、提供青年至私部門及第三部門之職場體驗，透過做中學，提升就業力

與職涯規劃能力，並學習社會責任意涵。  

二、提供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所需之青年專長及協力，協助創新發展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主辦機關：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 

肆、計畫對象及職場體驗內容 

一、用人單位分類如下: 

(一)私部門: 

     1.依公司法、有限合夥法或商業登記法設立於本縣之公司、有限

合夥或商業；或依法於本縣辦理稅籍登記，且經主管稽徵機關

核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，並須為 114年花蓮購物節特約店家。 

(二)第三部門:  

     1.依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組織，且立案宗旨為從事促進在地產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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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、社會福利服務或推動社會公益並有實績者。 

     2.不包含私立大專校院及所屬單位。   

二、學生 

    (一)35歲以下(計算至 115年 7月 1日前足歲者)，就讀國內公立、

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(含空中大學全修生)之本國籍在學

學生，及當年度錄取大專校院或研究所者。 

  (二)就讀專科學校者不含就讀專科學校之專一及專二生。 

  (三)包含高中職、大專校院或研究所之應屆畢業生。 

  (四)以學籍未在花蓮及身份證號非 U開頭或設籍花蓮之青年學子。 

三、職場體驗內容：職場體驗內容應具學習性或發揮學生所長，避免僅體

驗例行性的行政庶務及打掃清潔等工作。 

伍、用人單位提案及學生應徵  

一、職缺由用人單位提案以電子郵件寄送申請文件至本府指定信箱

(hydc963@gmail.com)，郵件標題請務必填寫「花蓮職探所用人單位提

案申請文件_○○○公司」；如無法線上提案，得聯繫本計畫承辦單

位，改以紙本提案，經本府審查後公告核定職缺，供學生投遞履歷。  

二、申請職場體驗之學生至本府專案網站投遞履歷，由各用人單位自行通

知學生面試及審查學生資格與進用。 

 三、用人單位提案及學生應徵等職場體驗相關事項說明詳如附件。 

陸、審查作業  

用人單位提案後，由本府進行審查，提報職缺具「職涯未來發展性」及

「工作場域安全性」者優先錄取，預計招募至少 20個用人單位，視提報

件數得不足額或增額錄取。 

柒、職場體驗名額  

mailto:hydc963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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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預計提供 20 名體驗名額 (私部門 15名，第三部門 5名) 。 

捌、職場體驗相關說明 

一、體驗期間、工作時間 

(一)體驗期間暫定 114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，計 2 個月。 

(二)工作時間以每週 40 小時(每週 5 天、每天 8 小時)為原則；學

生於體驗期間請事、病假，用人單位可協調以補班方式處理，惟

需於體驗結束前補班完畢，無補班之事、病假等扣薪方式，按照

勞工請假規則規定。上述工作時間均須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。 

二、補助原則 

(一)學生薪資 

    1. 私部門: 本府補助薪資為月薪新臺幣(以下同) 2 萬 8,590 元

之 80% 計算，用人單位自行負擔 20% 及超出 100% 部分。 

    2. 第三部門: 本府全額提供薪資為月薪 2 萬 8,590 元，2 個月

合計提供 5 萬 7,180 元。 

    3. 補助薪資依月份分 2 期撥付予學生，執行期間若有異動將另

行公告。 

(二) 私部門及第三部門用人單位至多補助 1名學生。 

(三)申請本計畫補助項目如已獲其他政府機關相同補助者，不得重複

申請。 

(四)依勞工請假規定如有事假者，其薪資計算公式如下：月薪扣除

〔日薪 922元乘以請假天數〕；病假以前列計算標準除以 2 計

之。如有「破月遞補上工」或「未足月離職」者，其薪資計算以

日薪 953元乘以當月實際在職日數。 

(五)用人單位可依營運狀況，自行提撥更高之薪資給付金額，或依學



4 
 

生工作績效表現提供紅利獎金等。 

三、保險與退休金 

勞保、勞退提撥，由用人單位依法辦理。其補助如下: 

       (一)私部門: 由用人單位自行負擔。 

       (二)第三部門: 由本府提供全額補助。 

四、膳宿及交通 

體驗期間，學生之膳宿、交通事宜需自行處理，用人單位得視工作實

際需要，提供相關經費補助或其他必要協助。 

五、體驗期間若遇颱風等天災，處理情形如下： 

(一)依據各地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公告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規定

辦理。惟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，各地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未公告停

止上班前，用人單位得依各地實際狀況自行判斷是否請學生前往

工作，並於 3 日內報備本計畫承辦單位，該日薪資照發。 

(二)學生若受困災區而無法繼續工作，則薪資計算至脫困為止。災區

之用人單位若欲變更計畫為救災，需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向承辦單

位報備，並經本府同意後，工作內容始得放寬，不受限於原核定

工作內容。 

玖、職場體驗成果分享 

參與本計畫之學生及用人單位，須配合參加本府辦理之職場體驗成果

分享。  

壹拾、預期效益  

一、預計提供 20 名青年從職場體驗當中，學習人際相處、團隊合作，學

以致用並轉換成對在地的正面實踐。  

二、協助 20 間私部門及第三部門，引進青年創意及活力，促進產業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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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服務品質提升。  

壹拾壹、督導考核  

一、承辦單位不定期電話關懷或安排關懷訪視。  

二、統計分析學生及用人單位問卷，瞭解執行狀況。  

三、召開期末成果檢討會議，據以改進。  

壹拾貳、工作期程(預定，依本府網站公告日期為準) 

時間 內容 

3-4月 用人單位提案及徵選 

5月 公告用人單位及招募學生 

6月中旬前 用人單位辦理面試及回復錄取名單 

6月下旬 公告錄取名單 

7-8 月 1. 學生至各用人單位體驗職場 

2. 不定期電話關懷或訪視用人單位 

9 月 成果分享 

 

壹拾參、本計畫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